南臺科技大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誠徵計畫約聘社工師公告
本校諮商組誠徵1位計畫約聘社工師，如有意願參與甄選者，請於110年10月31日下午5：00前(以郵戳為憑)將履歷表(依附件格式填寫)及學經歷證明影本一併寄送：南臺科技大學人事室收，通訊地址：71005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人事室收。
壹、徵選作業流程
一、書面審查後，擇優遴選參加口試(不合者恕不退件)，若符合條件錄取，本次徵才則提早截止。將以電話或電子信箱通知參與口試，請隨時注意應徵時所留聯絡訊息。
二、最後考試結果皆會通知應徵者，請隨時注意應徵時所留聯絡信箱訊息。
貳、應徵資格需求與工作內容
一、應徵資格：具有社工師證照及研究所畢業(碩士以上學歷)，履歷請附上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及社會工作師證照影本。
二、工作內容：
1. 校園三級預防及心理衛生教育推廣工作。
2. 專案計畫(含教育部計畫)之申請與執行
3. 本組相關行政業務工作及支援諮輔組活動。
4. 其他臨時交辦相關協助事項及配合學校各項行政業務。
三、工作期間：
[bookmark: _GoBack]110年1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。依教育部計畫聘用，一年一聘制。
四、待遇福利：起薪37,13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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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臺 科技大 學 務處諮商 輔導 組   誠徵 計畫 約 聘 社工 師公告   本校諮商組誠徵 1 位計畫約聘社工師，如有意願參與甄選者，請於 110 年 10 月 3 1 日 下 午 5 ： 00 前 ( 以郵戳為憑 ) 將履歷表 ( 依附件格式填寫 ) 及學經歷證明影本一併寄送：南臺科 技大學人事室收，通訊地址： 71005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  人事室收。   壹、徵選作業流程   一、書面審查後，擇優遴選參加口試 ( 不合者恕不退件 ) ， 若符合 條件錄取 ， 本次徵 才則 提早截止 。將以電話或電子信箱通知參與 口試，請隨時注意應徵時所留聯 絡訊息。   二、最後考試結果皆會通知應徵者，請隨時注意應徵時所留聯絡信箱訊息。   貳、應徵資格需求與工作內容   一、 應徵資格： 具有 社工師證照 及 研究所 畢業 ( 碩士以上學歷 ) ， 履歷請附上最高學 歷畢業證書及社會工作師證照影本。   二、工作內容：   1.   校園三級預防及心理衛生教育推廣工作。   2.   專案計畫 ( 含教育部計畫 ) 之申請與執行   3.   本組相關行政業務工作及支援諮輔組活動。   4.   其他臨時交辦相關協助事項及配合學校各項行政業務。   三 、工作 期間 ：   110 年 1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。 依教育部計畫聘用，一年一聘 制。   四 、待遇福利 ： 起薪 3 7 , 13 0 元。  

